
1

项目编号：洛直政采招标新(2024)0013 号-3

洛阳市公安局 2024年度全市公安

民警被装采购合同

（包 3：服装类）

生产企业：盛世普安服饰有限公司

2024年 11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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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9 式警服采购合同

甲方：洛阳市公安局

乙方：盛世普安服饰有限公司

洛阳市公安局（以下简称甲方）所需 2024 年度全市公

安民警被装采购项目（帽类、服装类、鞋类、装具标识类、

针织类），经公开招标（招标编号：项目编号：洛直政采招

标新(2024)0013 号-3）评标委员会评定，乙方为该项目包中

标人。现根据政府采购规定，甲、乙双方同意按照下面的条

款和条件，签署本合同。

合 同 文 件

下列文件构成本合同的组成部分，应该认为是一个整体，

彼此相互解释，相互补充：

（1）本合同书

（2）中标通知书

（3）招标文件（含招标文件补充通知）

（4）投标文件（含澄清文件）

（5）其它（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必要文件）

合 同 条 款

一、货物和服务内容

乙方按招标内容生产制作甲方所需 99 式警服产品，并

按甲方（甲方委托人）要求运输方式准时交货于指定地点。

甲方接受乙方所提交的符合质量要求的货物并验收合格后

向乙方支付货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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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生产制作内容：

类别 包号 货物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金额 备注

服

装

类

包

3

警察男春秋执勤服 套 1049 388 407012

警察女春秋执勤服 套 226 388 87688

高警男春秋执勤服 套 26 388 10088

交警男春秋执勤服 件 109 388 42292

交警女春秋执勤服 套 24 388 9312

男春秋执勤服上装 件 385 235.71 90748.35

女春秋执勤服上装 件 92 235.71 21685.32

高警男春秋执勤服上装 件 17 235.71 4007.07

交警男春秋执勤服上装 件 109 235.71 25692.39

交警女春秋执勤服上装 件 6 235.71 1414.26

男冬执勤服 套 489 528.65 258509.85

女冬执勤服 套 114 528.65 60266.1

男冬执勤服上装 件 375 356.96 133860

女冬执勤服上装 件 66 356.96 23559.36

交警男冬执勤服 套 56 528.65 29604.4

交警女冬执勤服 套 18 528.65 9515.7

交警男冬执勤服上装 件 37 356.96 13207.52

交警女冬执勤服上装 件 4 356.96 1427.84

高警男冬执勤服 套 8 528.65 4229.2

高警男冬执勤服上装 件 15 356.96 5354.4

男夏季作训服 套 556 181.39 100852.84

女夏季作训服 套 105 181.39 19045.95

男冬季作训服 套 348 198.85 69199.8

女冬季作训服 套 57 198.85 11334.45

警察男多功能服 套 418 510.22 213271.96

警察男多功能服上衣 件 293 345.32 101178.76

警察女多功能服 套 65 510.22 33164.3

警察女多功能服上衣 件 75 345.32 25899

交(巡)警男多功能服 套 21 534.47 11223.87

交警男多功能服上衣 件 34 369.57 12565.38

交(巡)警女多功能服 套 2 534.47 1068.94

交警女多功能服上衣 件 7 369.57 2586.99

女夏战训服 套 2 868.15 1736.3

男春秋战训服 套 9 1081.55 9733.95

男夏战训服 套 12 868.15 10417.8

女春秋战训服 套 1 1081.55 1081.55

男冬战训服 套 7 1275.55 8928.85

男战训多功能棉服 套 7 1813.9 12697.3

女战训多功能棉服 套 1 1813.9 1813.9

高级警官大衣（半羊绒） 件 2 1328.9 2657.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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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级警官大衣（纯羊绒） 件 3 1922.54 5767.62

男雨衣 套 437 209.52 91560.24

男交警雨衣 套 33 233.77 7714.41

反光背心 件 69 130.95 9035.55

夏春秋季防护头盔 顶 4 117.37 469.48

冬季防护头盔 顶 21 203.7 4277.7

交(巡)警工作包 个 15 68.87 1033.05

督察警工作包 个 5 333.68 1668.4

男太阳镜 个 1258 195.94 246492.52

绒手套 付 2140 18.43 39440.2

皮手套 付 1903 76.63 145826.89

白色针织手套 付 2614 6.02 15736.28

女太阳镜 个 381 195.94 74653.14

女雨衣 套 86 209.52 18018.72

女交警雨衣 套 4 233.77 935.08

防护面具 个 8 63.05 504.4

多功能防毒面具包 个 7 176.54 1235.78

战训腰带 条 8 105.73 845.84

大腿枪套组合 个 3 352.11 1056.33

全指手套 付 10 202.73 2027.3

半指手套 付 13 148.41 1929.33

战训多功能包 个 12 388 4656

护肘 副 6 120.28 721.68

护膝 副 6 135.8 814.8

新款警用男士内腰带 条 2028 93.12 188847.36

新款警用女士内腰带 条 261 88.27 23038.47

警用男编织腰带 条 1793 77.6 139136.8

警用女编织腰带 条 360 77.6 27936

常用易损件及配件 / 1 批 0.00 0.00

生产费、运杂费（含保险
费）、检测验收费、量体费
用、调配更换费等其它所
有费用

/ 1 批 0.00 0.00

合计金额（人民币）：（大写）贰佰玖拾肆万伍仟叁佰壹拾贰元捌角贰分

（小写）￥2945312.82 元（含税）

注：警用服装、警用皮鞋、警帽、毛针织类、以及警用

装具标识产品价格均为成品价，合同金额均为乙方含税交货

价，包含材料费、运输装卸等费用。

2、交货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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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后 30 日内完成生产任务。完成任

务后的 5 日内，按本合同第三条约定核对无误后发货，运输

至甲方指定收货地点。经甲方验收后方为完成交货。运输费

已含在合同总价款中，由乙方承担。运输过程中、双方交货

完成前，货物的损毁、灭失、损耗等风险均由乙方承担。

3、质检方式

甲方收到货物后，对货物的数量、规格等进行初步清点，

并视情况对货物质量组织抽检，最终是否通过质量验收以公

安部检测中心检测结果为准。货物经抽检、或在使用过程中，

发现货物存在不符合质量标准、甲方要求的，甲方有权要求

乙方承担违约责任。

二、货物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

本合同中警服、警用皮鞋、警帽以及警用装具标识产品，

已量化到我市每位着装民警，生产中所使用的技术标准，应

严格按照公安部现行中国人民警察服装技术标准和我局提

供的生产数据进行生产供应，部分警服品种特殊要求除外，

其中：

（1）警服按照公安部最新标准执行。

（2）多功能服、反光背心：反光条必须使用 3M 公司生

产的晶格反光条。

（3）针织类上衣胸前 POLICE 标志一律做成与衣服同色。

（4）警袜、太阳镜生产及检测技术标准按照招标文件

要求执行。

（5）特警春秋内衣、冬内衣在技术标准基础上，衣长、

裤长加长 3 厘米。

（6）春秋、冬常服、春秋执勤服：袖子在公安部现行

技术标准基础上加长 1—1.5 厘米，其它规格不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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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警察男单裤：生产供应中不能出现后裆夹裆现象，

后兜加深 1.5—2 厘米。

（8）女单裤、裙子：在公安部现行技术标准基础上，

对腰围加放 1 -1.5 厘米，其它规格不变。

（9）交巡警雨衣、多功能服、反光背心：反光条必须

使用 3M 公司生产的晶格反光条。

（10）夏执勤服：衣长在技术标准基础上，衣长加长 2

厘米。

三、货物包装、运输和费用

1、本合同货物包装要符合公安部现行包装标准，做到

安全、牢固，箱内外均要放置装箱明细单。警服、警用皮鞋、

警帽以及警用装具标识产品，必须注明生产厂家、生产日期

和制作售后服务联系卡，注明售后服务联系专人及电话，放

置每套（件）服装包装内。其中服装类在基本水洗标内容基

础上应包含以下内容：

（1）生产批次：2024 年全市统一招标

（2）生产厂家：盛世普安服饰有限公司

（3）质保期： 3 年

（4）如有调换请与本单位被装管理员联系。

2、乙方在对本合同货物包装时，必须按照甲方提供生

产数据中最基层单位分别包装，并在包装箱体外两侧粘贴外

装箱单，内容要包含“品种、单位、姓名、着装分类、性别、

号型及数量”等项，以便于甲方（甲方委托人）收交和发放。

3、乙方在发货前务必提前与各市县被装管理员联系，

核对发货数据及发货单位清单，市县被装管理员确认无误后

方可发货，确保发货数量清晰无误，发货单位清晰准确。

4、乙方负责将货物运输到甲方（甲方委托人）指定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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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，完成货物装卸并承担所产生的费用。交货地点：直接物

流或快递至市（县、区）公安局机关、支队、大队、派出所

等基层单位，所产生费用由乙方负担。

四、货物验收和售后服务

1、凡甲方定购的警服、警用皮鞋、警帽以及警用装具

标识产品，发货验收前一律进行质量检验，验收标准按照中

国人民警察服装现行技术标准、公安部警服交收检验制度以

及甲方具体生产要求执行。

2、甲方在检测结果出具后 3 个工作日内告知乙方，对

出现的轻缺陷（对产品的使用性能和外观影响较小的缺陷），

乙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，按照合同总金额的 1%向甲方支付违

约金；对出现重缺陷（不符合技术标准和产品参数），乙方

应当承担违约责任，按照合同总金额的 3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，

上述违约金甲方可先行在货款中扣除。乙方应在 3 日内给予

书面答复，提出解决方案，并在 7 个工作日内负责处理完毕。

3、乙方因违反合同技术、质量要求的产品超过本合同

总量的 10％，或因违反公安部装备财务局制定的警服交收检

验制度时，则该批次货物视为不合格产品。甲方有权拒收此

批货物（已发放的不予退还），并要求乙方重新生产或甲方

解除采购合同。重新生成的交货期限由双方协商确定。若甲

方解除采购合同的，乙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因此产生的一

切损失。

4、乙方应在合同签订后的 3 个工作日内，向甲方提供

书面售后服务计划及联系人联系方式等有关内容，乙方承诺

货物调换周期为 15 个工作日，调换产生的运费由乙方承担。

五、付款方式

甲方收到乙方货物后，经双方验收无误后并签署验收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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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，乙方根据甲方要求开具正规发票后，甲方于 5 个工作日

内支付 100%货款给乙方。

乙方知情并理解，因甲方财务审批流程原因致使甲方逾

期付款的，乙方不要求甲方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。

六、保密责任

乙方所采集的人员及服装信息应加强保密措施，不得在

网络计算机中对甲方人员信息数据进行读取、拷贝的操作。

如发生乙方泄密情况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，乙方需无条件退

还已收到甲方的货款，并向甲方支付全部货款 20%的违约金

作为违约赔偿。同时，甲方有权按有关规定向公安部有关部

门提出申请，取消该企业人民警察服装企业目录资格，由此

造成的法律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
本保密条款不因合同的无效、终止、解除、撤销而失去

效力。

七、违约责任

1、乙方所交付产品若因交货数量不够，产品外包装不

规范、不牢固，或外包装箱明细单粘贴位置、内容不符等原

因造成甲方（甲方委托人）发放工作不能顺利进行的，乙方

构成违约并承担违约责任，按合同总金额的 5%向甲方支付违

约金，该违约金甲方可先行在货款中扣除。因包装不符合合

同规定而造成的货物的损坏、灭失等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
2、本合同中警服产品所使用的警服主面料，必须在公

安部指定的人民警察服装生产企业目录中的警服面料生产

企业内采购，凡擅自或不按规定使用警服面料的警服中标生

产企业，甲方有权解除与其签订的合同，并有权要求乙方按

照合同货款金额 5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同时，甲方报有关监

督管理部门依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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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乙方在合同约定的质保期内，不能够及时提供优质

服务、无正当理由不予为甲方更换有质量问题或不合体的货

物的，或者出现违反政府采购规定、产品质量要求和售后服

务约定的情形，乙方按照合同货款金额 5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

同时，甲方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处理。

4、乙方应按照合同约定的生产完成时间和交货时间、

地点进行交货，除不可抗力情况，否则视为违约，按合同总

金额的 5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，同时，乙方应向甲方写明原因

及延期交货时间。

5、乙方交货前，必须事先告知甲方（甲方委托人）交

货具体时间，并与甲方（甲方委托人）联系，若乙方不告知

甲方（甲方委托人）擅自发货，甲方（甲方委托人）可拒收

该批货物，由此造成的损失和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负担，并向

甲方缴纳违约金，从本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起算，每延迟交

货一日扣除合同金额的万分之一作为违约金，延迟交货超过

10 日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合同货款总

金额 5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
6、乙方若对本合同项下的产品制作工作转包、分包他

人生产、代加工，甲方除上报公安部外，甲方有权解除与其

签订的合同，并按照合同货款金额 20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

同时，甲方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处理。

7、甲方按照约定接收货物、支付货款，如未及时接收

货物或支付货款的承担违约责任，给乙方造成损失的承担赔

偿责任。

八、不可抗力

甲乙双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应及时通知对方，

并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相应证明。未履行完的合同部分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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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续履行，如何履行等，由双方协商确定。对确定因不可抗

力原因造成的损失，免予承担责任。

九、争议的解决

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的，双方应予协商，若双方协商无

效，可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十、本采购合同自双方签字和盖章后生效，双方不得随

意变更或解除。上述条款作为甲方对乙方履约情况的考核和

今后年度合作依据，未尽事宜以甲方通知要求为准。

十一、本次招标项目的招标文件要求和投标文件承诺均

作为本合同附件。

本合同条款最终解释权由甲方负责，正本一式 6 份，甲

方 3 份，乙方 3 份。

甲方：洛阳市公安局（盖章）

地址：洛阳市西工区体育场路 1

号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电话：0379-63133089

2024 年 11 月 1日

乙方：盛世普安服饰有限公司（盖

章）

地址：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

自治州普安县江西坡镇双创产业

园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电话：18806359051

开户银行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贵州省普安县支行营业部

银行账号：23933001040011710

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522323MA6J1D9P80

2024 年 11 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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